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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台湾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

公室受权就陈水扁终止“国统会”运作和“国统纲领”适用

发表声明。声明全文如下：2月27日，陈水扁在两岸同胞的强

烈反对和国际社会的一片谴责声中，强行决定终止“国统会

”运作和“国统纲领”适用。他虽然未敢使用蓄谋已久的“

废除”一词，而改用“终止”，但这不过是玩弄文字游戏，

以此欺骗台湾民众和国际舆论。陈水扁“谋独”之心，路人

皆知。他分明是企图借终止“国统会”和“国统纲领”，加

速推进“台独”活动，却谎称“不现状之改变”；分明是恶

意挑衅台海和平，制造两岸关系紧张，却借口大陆威胁台湾

；分明是自己推翻两岸商谈的既有基础，关闭了两岸协商大

门，却侈谈“透过协商对话建立互信交流的有效机制”；分

明是为一己之私，企图把极少数人的“台独”噩梦强加

给2300万台湾人民，却说成是“尊重台湾人民自由意志的选

择”。陈水扁的骗术早已被世人识破，他上演的这出闹剧，

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必须指出，当前陈水扁通过“

宪改”进行“台湾法理独立”活动的冒险性、危险性继续上

升，一旦得逞，势必造成两岸关系高度紧张，严重威胁台海

地区乃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坚决反对和制止陈水扁通

过“宪改”进行“台湾法理独立”活动，是当前我们最重要

、最紧迫的任务。我们与陈水扁为代表的“台独”分裂势力

的斗争，是捍卫还是破坏台海和平的激烈较量，是发展还是



毁灭两岸关系前途的激烈较量，是维护还是损害两岸同胞根

本利益的激烈较量。陈水扁执意推行激进“台独”路线，在

台湾内部和两岸之间全面挑起对抗冲突，只能进一步给台湾

社会带来灾难。“台独”违背中国历史的主流和当代发展的

趋势，违背13亿中华儿女的意志和愿望，是注定要失败的。

实现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包括台湾同

胞在内的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奋

斗目标。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我们都会设身处地地为台湾同胞着想，千方百计照顾和维护

台湾同胞的正当权益。我们将进一步促进两岸人员往来和经

济、文化交流，促进两岸直接“三通”的进程。我们将继续

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维护和促

进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争取和平统一前景。但是，我们

坚决反对“台独”，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

、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来源：www.examda.com

2、2005年3月4日，胡锦涛就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提出了四

点(“胡四点”)。即：第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

第二，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第三，贯彻寄希望于

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第四，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

不妥协。 (1)2005年3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部分委

员时，重点对台湾问题发表了意见，指出：当前，两岸关系

中出现了一些有利于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的新的积极因素

，台海紧张局势出现了某些缓和的迹象，但反对“台独”分

裂势力及其活动的斗争仍然是严峻的、复杂的。 (2)胡锦涛指

出：1949年以来，尽管两岸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



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这就是两岸关系的现状。 (3)胡锦涛

指出：只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九二共识”，不管是

什么人、什么政党，也不管他们过去说过什么、做过什么，

我们都愿意同他们谈发展两岸关系、促进和平统一的问题。

(4)胡锦涛指出：只要是对台湾同胞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对促

进两岸交流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对维护台海地区和平有利的

事情，只要是对祖国和平统一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尽最大

努力去做，并且一定努力做好。 (5)胡锦涛指出：中国是包

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3亿中国人民的中国，大陆是包

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3亿中国人民的大陆，台湾也是包

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3亿中国人民的台湾。任何涉及中

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必须由全中国13亿人民共同决定

。 3、2005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分裂国家法》。 (1)《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分裂国家法》规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

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 (1)《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分裂国家法》规定：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

留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的内部事务

，不受任何外国势力的干涉。 (1)《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分裂国

家法》规定(“六个可以谈”)：台湾海峡两岸可以就下列事

项进行协商和谈判：(一)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二)发展两

岸关系的规划；(三)和平统一的步骤和安排；(四)台湾当局的

政治地位；(五)台湾地区在国际上与其地位相适应的活动空

间；(六)与实现和平统一有关的其他任何问题。 (1)《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分裂国家法》规定(“对台动武的三个前提条件

”)：“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



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

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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